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序号2）整改验收公示

一、整改任务
规划提出到2025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20%，但此项工作责任没有压实；石家庄市城市出租车、物流配送车、渣土车新能源化占比分别为43.2%、14.8%、76.3%，与规划提出的到2025年全部更换为新能源车的目标任务还有一定差距。

二、整改实施主体
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

三、整改情况
（一）市生态环境局及时将“十四五”期间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分解到各县（市、区）政府。同时，积极问计省生态环境厅，与测算所需基础数据提供部门进行对接沟通，经测算，截至2024年，全市累计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20年降低率已超额完成省下达指标。

（二）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强化统筹指导、争取通行及购置补贴政策、加大宣传推广等措施，自2024年起，新增或更新的出租车以及新能源城市物流配送车已全部为新能源汽车。

（三）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结合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续期，停止核准燃油渣土车辆，并强化执法监管。同时，加强日常执法检查，对无手续运输车辆依法严格处罚。截至2025年底，新能源化占比达100%。

四、验收情况

2026年4月14日，市生态局、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城管局于市生态环境局402会议室召开了《石家庄市贯彻落实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序号2）问题验收会，重点围绕该整改方案序号2对应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开展全面验收，严格对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要求，逐项核查整改措施落地成效、整改目标完成情况，验收结论明确，该序号对应问题已整改完成。
公示期10个工作日，监督电话：85874474（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